2017年花都区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花都区教育局
二、参赛单位：全区公民办小学
三、比赛时间：12月7、8日
四、比赛地点：花都区体育中心 

五、比赛项目：6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跳高、跳远、垒球（周长25.42cm 原地投掷）、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六、参赛要求：
1、在校学生人数在500人（含500）以上的公办学校必须独立组队参加；在校学生人数500人以下的学校，可视本校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是否组队参加，如果参加比赛，组委会将在其团体总分中加5分。
2、运动员必须是本区学籍的在校小学生，且学习进步、遵守纪律、身体健康者。

3、参赛队必须服装统一。
4、比赛分为A、B二组进行，规模较大的学校（原省一级学校、市一级学校）为A组，其他学校为B组。

5、体校田径生单项成绩计算团体总分时，以60%计入。

6、参赛运动员检录时必须出示身份证、运动员资格证，经审验确认后方可参赛。
七、比赛办法：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2、60米、100米、200米、400米比赛采用先预赛后决赛（前八名参加决赛），800米、1500米及接力采用一次性决赛，按成绩录取。
八、录取与计分：
1、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得分按9、7、6、5、4、3、2、1计，接力得分加倍。如只有3—6人参赛的项目减一录取，2人以下参赛的项目不进行比赛。
2、A、B组计算团体总分，分别录取团体总分前八名、男子团体总分前八名，女子团体总分前八名，如遇得分相等则按破纪录次数决定，多者列前。再相等按第一名次多少决定，多者列前，如此类推。
3、破花都区纪录加10分，只按最高一次破纪录加分（破纪录者必须是20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并当场缴交第二代身份证验证核认，否则不予承认）。
4、市、区体校学生（含市集训队员）参加就读学校的比赛，该生所取得分数的40%奖励给输送学校，不减就读学校分数。
九、报名日期和要求
1、各代表队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每队可报运动员20人（男女各10人），每人最多可报2项（接力除外），各队必须统一服装。
2、各参赛学校必须为每位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方可参赛。凡是报名参加800米、1500米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出具区级或以上医院的“心电图”检验证明，并需附有医嘱。于领队、教练员会议时交大会医生审核，健康正常者方能参赛，审核不合格者不能换人及更改项目。

3、各参赛学校必须在11月27日前在网上完成报名（网址：www.ydh.cc），报名时切记一定要将每个运动员的近期一寸彩照上传。过期不接受报名，报名后不得更改或替补。
4、12月4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召开领队、教练员会议，各校须携网上参赛报名表打印件（校长签名加盖学校公章）、参赛学生身份证复印件、每名参赛学生的学籍表打印件及每名参赛学生的《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见附件）在会议当场办理报名验证手续（资料不全，不接受报名）。
5、为确保运动员资格，防止作弊，充分体现公平竞赛的原则，赛前，组委会将对各单位报名情况进行资格抽检。赛前或赛中如果发现资格问题，扣除本届运动会团体总分10分，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全区通报批评。

十、奖励办法：
1、A、B组获团体前八名的代表队，由区教育局奖牌或奖杯。
2、A、B组各单项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后续名次颁发证书。

3、A、B组获团体前八名代表队的指导教师酌情成为优秀指导教师，由教育局颁发证书。

4、大会评选A、B组各八名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
十一、经费：
1、裁判工作人员补助、奖品、组织经费由大会负责。
2、各参赛队伍经费自理。
十二、未尽事项，另行通知
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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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2017年花都区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愿意遵守大会的所有规定及采取的防范措施。

三、本人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赛项目：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员家长（监护人）签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2017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及其监护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领队、教练员会议时交给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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